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岗位津贴发放办法
为公平公正发放突出业绩岗位津贴，对不同岗位人员，制定如下办法。

一、基本工作量发放标准

1、教师系列

完成相应工作量（表1），即发放全额（100%）岗位津贴。如工作量未满则按比例扣发。
表1 教师系列岗位津贴满额标准

	类别
	教学工作量/学时
	进校科研经费/万元
	发表论文（满足其中1项）/篇

	
	
	
	核心刊物
	EI、SCI、ISTP收录
	教改论文

	教授
	260
	20~30
	2
	1
	1

	副教授
	250
	10~15
	1
	0.5
	1

	讲师
	240
	
	1
	0.5
	0.5

	助教
	180
	
	1
	0.5
	


（1）教学工作量（基本教学工作量指学校认定的所有教学工作量）以教务处及研究生院有关计算办法为准，本科课堂教学工作量50学时可冲抵10万元进校经费；
（2）科研经费以当年实际到校科研经费为准，教授中8-9档取高限，7档取低限，副教授中6档取高限，6档以下取低限；

（3）发表论文期刊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http://www.cscd.ac.cn）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http://202.119.47.137/infobin/select.dll）为准，必须是第一作者或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时导师为第二作者；
（4）权重系数，教学工作量70%，科研经费20%，论文10%；
（5）未完成基本工作量，按工作量完成的比例及权重系数折扣；
（6）按学校有关人事工作文件（中大人字〔2001〕110号、中大人字〔2002〕04号、中大人字〔2002〕176号等），兼职干部工作量折扣，院长、书记50%，副院长35%，正副系主任25%，兼任支部书记的加10%，其他干部5%。
2、实验人员及办公人员
实验人员及办公人员年终考核称职，即发放全额（100%）岗位津贴。其中，考勤（含迟到、早退、旷工等）40%，帐卡物齐全20%，岗位日志与记录30%，环境卫生10%。
二、突出贡献业绩奖励办法
突出贡献奖励视当年学院年终考核情况确定，计入基本工作量的业绩不再重复计算。

1、教师及实验教学岗位
（1）教学工作量按每学时补贴，在扣除基本工作量（必须是指非导研究生的工作量）后，本科课堂教学及全院研究生平台课25~30元/课时，本科生实践教学及研究生选修课堂教学15~20元/课时，指导研究生4~6元/课时；
（2）当年公开出版或作为讲义用的教材均按字数补贴，其中主编主审按全书总字数的30%另计。以中南大学为第一出版单位公开出版的国家级教材25元/千字，其它教材15元/千字，讲义5元/千字；
（3）教改论文按国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http://202.119.47.137/infobin/select.dll）2000元/篇和省部级刊物（有正式出版文号）500元/篇补贴；
（4）进校科研经费超过100万元，5000元/项；
（5）当年收录EI、SCI、ISTP检索系统的论文，分别给予奖励，其中SCI：3000元/篇，EI：2500元/篇，ISTP：2000元/篇，国外刊物论文：1000元/篇；
（6）授权发明专利2000元/项；
（7）科技成果奖分别按国家级、省部级给予奖励。其中国家级一等奖3万元/项，国家级二等奖2万元/项，省部级一等奖1万元/项，省部级二等奖0.8万元/项，教学成果奖参照科技成果奖执行。
（8）全国优秀博士论文5000元/篇，省优秀博士论文2000元/篇。
（9）班导师工作500元/年，当所在班四级外语一次通过率大于60%或累积通过率大于90%，给予1000~2000元奖励，考取研究生大于40%给予2000元左右奖励。
2、办公系统及实验管理人员突出业绩奖励
（1）年终考核为优，在其本工作量上上浮10%。
（2）各项工作受到校级以上表彰，下文件表彰的在基本工作量上上浮10%，其它形式表彰的上浮5%，受到学院正式表彰的上浮5%，各项表彰可累加。

说明：

    （1）获奖、发明专利以第一完成人的单位为中南大学来计算，若中南大学为非第一完成人单位，则按20%递减；

    （2）论文、著作只按中南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导师领衔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二作者可视同为第一作者）；

    （3）当年获奖的项目按最高获奖级别的业绩点计算，不重复计算；

（4）标准教学工作量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指导研究生工作量等。

（5）当年归国人员，次年退休人员可以不考核（但其所承担的工作量不得转给他人）。
（6）每一位教职工只能选择在一种岗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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